
花蓮縣政府 花蓮節電 GO 計畫 

完工證明文件 

項目 內容 

單位名稱  

代表人  

核定文號  

完工文件 

項目 
檢附資料(請打 v) 

是 否 

附件 A 完工證明文件封面(本頁面)   

附件 B 校園燈具汰換資料表   

附件 C 申請單位電費單   

附件 D 購買證明文件影本   

附件 E 汰換前、中、後照片   

附件 F 獲補助公文影本   

附件 G 撥款帳戶或存摺封面影本   

附件 H 補助款領據   

申請單位聯絡人 申請單位用印 

姓名 職稱 

 

  

電話 手機 

  

電子郵件  
申請日期:113 年   月    日 

完工期限:113 年   月    日 

附件 A 



校園燈具汰換資料表 
 

申請單位資訊 

學校名稱 
 

校園類型 □一般   □非山非市   □偏遠   □特偏   □極偏 

學校統編  

學校地址 □□□(含郵遞區號) 

新設備裝設資訊 

裝設地址 □同學校地址  □其他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公設電號 

電戶名 A  電號 A  

電戶名 B  電號 B  

電戶名 C  電號 C  

電戶名 D  電號 D  

其他 電戶名/電號 

預計裝設場域 

(可複選) 

□辦公室 □教室 □體育館 □會議室 □樓梯間 □電梯 

□宿舍 □走廊/道 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改善目的(簡述想改善的理由與動機) 

 

 

附件 B 



申請表附件《汰換燈具資訊》【舊燈】 

(舊)燈具名稱 

舊燈具 

空間 舊燈(W 數) 盞數 
年使用時

數概估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備註: 

1. 計算以「盞」為單位，請勿以「支」計算；例:格柵燈內有 4 支燈管，計算為「1 盞」。 

2. 燈具名稱請參考下頁(如下頁組合未能符合參考請以現況填寫) 

3. 年使用時數請以每日平均用電時數*365 天 

 

 

 

申請表附件《汰換燈具資訊》【新燈】 

編號 

新燈具 

品牌 型號 
瓦數

(W) 
數量 

每盞單價 

(含稅價) 
補助金額 

燈具(L1)       

燈具(L2)       

燈具(L3)       

燈具(L4)       

燈具(L5)       

合計 共           盞         元 

備註:如有施工費，請自行攤提至燈具單價。 

附件 B 



申請單位電費單 

 

附件 C 

請提供申請單位至少 113 年度任一期的電費單。 

(汰換場域若橫跨其他電號電費單，敬請檢附，自行增列表格) 



購買證明文件(影本) 

 

附件 D 

請參閱規定第六條[註 1:購買證明文件]說明 



汰換前、中、後照片 

 
 

 
 

  

  

附件 E 

汰換前照片 

照片拍攝建議:包含汰換場地

及燈具裝設位置(近景) 

汰換中照片 

照片拍攝建議:包含汰換場

地及燈具裝設位置(遠景) 

與汰換前照片角度相近為佳 

汰換後照片 

照片拍攝建議:包含汰換場地

及燈具裝設位置(近景) 

與汰換前照片角度相近為佳 

註:申請單位需無條件配合本府，提供汰換前、中、後之照片協助活動露出或新聞稿使用。 

汰換後照片 

照片拍攝建議:包含汰換場地

及燈具裝設位置(遠景) 

與汰換前照片角度相近為佳 

汰換中照片 

照片拍攝建議:包含汰換場

地及燈具裝設位置(近景) 

與汰換前照片角度相近為佳 

汰換前照片 

照片拍攝建議:包含汰換場地

及燈具裝設位置(遠景) 



獲補助公文影本 

 

附件 F 

請貼上或是直接檢附 

本府寄送”獲補助之公文”影本 



撥款帳戶或存摺封面影本 

 

附件 G 



補助款領據 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茲收到花蓮縣政府補助「花蓮節電 GO 計畫-校園

燈具汰換補助」經費新台幣                  元整。 

補助單位保證確實遵守本計畫規定及政府相關法令，補助申請檢附之文

件及影本資料均與正本相符，並無虛偽不實之情事，如有資料不符規

定，願負責任並退還全數補助款，絕無異議。 

 

 

申請單位: 

代表人: 

統編: 

地址: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1 1 3 年      月        日 

附件 H 


